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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2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實 施 計 畫 
一、活動前言：  

家庭經濟弱勢學童的營養問題值得各界關注，財團法人江許笋文教基金會為此結合統一

超商(7-11)作為關懷據點，提供弱勢學生早餐及晚餐，希望能讓學童每天帶著滿滿的活力，

安心求學。 

二、協助對象：  
就讀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在籍之學生，家庭突發因素、經濟困頓或照護功能不足，

致無力提供早晚餐之學生，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
1.本學期安心就學為「低收入戶」及「家庭突遭變故」或「家庭情況特殊」之學生。 

2.未屬第 1點所列之學生，於學期間遭逢變故導致經濟有實際困難，確實無力供餐或無法照 

  護且能配合相關訪查之家庭，請先向輔導室聯繫，經訪查後若確實屬家庭照護功能不足或 

  經濟實際困頓，無力供給三餐的情況者，可提出申請。 

三、申請程序與辦理方式： 
（一）申請時間及程序 

1.申請日期： 

  (1)符合資格且確實有餐券需求者，請家長自行至輔導室領取申請表，填寫好申請表並

交給導師簽名後於 113年 02 月 19日(星期一)前交至輔導室提出申請。 

  (2)未屬上列之學生，學期間若遭逢變故導致經濟困難，有「確實」無力供餐之情況，

且能配合訪查之家庭，可與輔導室輔導組聯繫。 

2.申請手續： 

(1)各班符合資格且有確實需要之學生，家長請自行至輔導室領取申請表且填妥申

請表後，於期限內送交輔導室輔導組提出申請。 

  (2) 於學期間遭逢變故導致經濟有實際困難者，可與輔導室聯繫，並配合訪查及 

      申請事宜。 

（二）辦理方式 

（1）贊助日期：自 113年 3 月 1日(五)起至 113年 6月 28日(五)。 

               (不包括週休假日、國定假日及兒童節園遊會補假) 

（2）實施方式： 

1.合作對象：本校附近的統一超商鑫安江店(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78號178-1

號 1樓)。 

2.統一超商提供套餐，供學童選擇餐點。(早餐以麵包或飯糰或包子為主，午晚餐以

飯、麵等主食為原則。) 

3.由江許笋文教基金會聯合統一超商製作餐券，基金會月底前將下個月的餐券送交

學校，由專責老師統一簽收後，再全數轉發給申請學生，請學生及家長妥善保管，

學校恕不負保管及遺失之責。 

4.餐券限申請學生本人使用，不得轉讓。 

5. 學生憑餐券至 7-11 鑫安江門市取餐，每日只能領取一次早餐及一次晚餐。 

四、如遇急難遭致無力提供早晚餐之學生，得由級任導師直接提出申請，不受上述申請日期

限制。 

五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陳沁 老師     聯絡方式：02-25070932 #14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(附件) 

財團法人江許笋文教基金會 

112學年度第二學期幸福飽寶餐券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輔導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◎學生資料 
學生姓名  性別  

就讀班級  申請日期 113年 月  日 

◎家長資料 

家 長 姓 名 職 業 聯 絡 電 話 家 長 簽 章 

   

 
   

◎餐券類型 

(請家長勾選

需要之餐券) 

□僅早餐                

□僅晚餐              

□早餐和晚餐           

◎請家長簡

述家庭狀況 
 

導師簽名  

審核結果(由輔導室填寫)：□准予補助    □不予補助 

備註： 

一、「◎」欄內資料由家長填寫。 

二、申請本補助款，如有偽造或冒名頂替者，立即中止早晚餐供餐，並將永

久停止相關之各項補助。 

三、請確實依需求提出申請，並勿憑餐券換取其他物品。 


